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收购公用工程 100%股权 

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山公

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2016年第 3次临时董事会审

议的有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收购公用工程 100%股权的独立意见 

1.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工程”）是中山中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集团”）的全资公司，中汇集团持有公司 46.81%

股份，公司收购公用工程 100%股权的行为已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的关联董事

均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收购公用工程 100%股权交易通过网上竞拍方式进行，根据中山

市科兴资产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

涉及该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科资评字（2015）第 Z009 号]

的评估价格，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视竞买情况合理报价参与竞拍。

该收购行为程序合法、公允，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可公司通过网上竞拍方式购买公用工程 100%股权的事项。 

二、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1. 董事会《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向中山市南镇供水



有限公司、中山市新涌口供水有限公司、中山市稔益供水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的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中山市南镇供水有限公司、中山市新涌口供水有限公司、中山市稔益

供水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均为自来水供应，资信状况较好，风险控制能力较强，

对上述公司进行贷款有助于其日常运作的正常开展，扩大经营规模，增强获

利能力。该资助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3. 中山市南镇供水有限公司、中山市新涌口供水有限公司、中山市稔益

供水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广东省供水工程管理总局将按照其股权比例同比例

将现金贷给该公司，收取的贷款年利率与本公司一致。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收购公用工程 100%股权及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的独立意见》签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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